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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文件 

浙大马院党委发〔2022〕5 号 

★ 

 

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
关于召开党员大会的请示 

 

学校党委： 

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于 2017 年 10 月召开了党员大会进行换

届选举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

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浙江大

学院级党组织选举工作办法》等规定和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，经

我院党委研究决定，拟定于 2022 年 5 月下旬召开中国共产党浙

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。现将召开

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请示如下： 

一、大会的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拥护

“两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，凝聚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，心怀“国之大者”、

奋力“走在前列”，不断完善上下贯通、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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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学校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、加快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

义学院的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。 

二、大会的主要议程 

1.听取和审查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的报告； 

2.审查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

告； 

3.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； 

4.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律检查委员

会。 

三、学院党委、纪委组成人员名额及候选人名额 

新一届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拟设委员 7名，提名候选人 9名；

书记 1 名，副书记 2 名。 

新一届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委拟设委员 5名，提名候选人 6名；

书记 1 名。 

四、选举办法 

1.新一届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委员、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

选经自下而上、自上而下提名推荐、酝酿协商后，由学院党委根

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审定，报学校党委审查批准。 

2.新一届学院党委委员、纪委委员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员

大会采取候选人数不少于应选人数 20%的差额，直接选举产生。 

3.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、副书记，纪委书记均实行等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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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，分别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纪委第一次

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 

以上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。 

当否，请审示。 

 

 

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

2022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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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2022 年 3 月 14 日印发 


